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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肉牛养殖园区先建后补项目申报指南 

 

按照《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推动肉牛产业高质量

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长府办规〔2022〕9号，简称“牛 26 条”）

精神，为贯彻落实好支持肉牛养殖园区建设方面的相关措施（“牛

26 条”第九条），鼓励集约高效发展，发挥引领带动和典型示范

作用，进一步明确和细化申报条件、奖励标准和验收程序等实施

细则，现制定肉牛养殖园区先建后补项目申报指南。 

一、支持范围 

支持肉牛养殖园区建设。凡是通过新建、改建或扩建的方式

在项目实施期间内建成投产的设计新增产能千头以上（含千头）

或万头以上（含万头）的肉牛养殖园区（较大型规模肉牛养殖场）

均可享受此项补贴。由衔接资金和政府专项债等各级财政资金投

资建设的项目不纳入补贴范围。 

二、实施期间 

项目完工投产时间在 2023 年 10 月 21 日至 2025 年 9 月 20

日之间。对于 2023 年 10 月 21 日以前启动建设并于实施期间内

竣工验收的续建项目，符合补助标准条件的，可按规定申报补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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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条件 

1.设计生产能力方面的要求。对于新建、改建或扩建的肉牛

养殖园区（养殖场）的补贴标准以及对其新增设计存栏能力的要

求共分为两个档次，第一档是新增设计存栏能力应达到 1000头；

第二档是新增设计存栏能力应达到 10000头。  

2.圈舍建设标准方面的要求。在达到上述新增生产能力的条

件下，新（改、扩）建畜舍面积按照平均养殖密度应不低于 5m²/

头，即设计存栏规模千头的养殖园区（养殖场）新增圈舍总面积

不低于 5000 m²，设计存栏规模万头的养殖园区（养殖场）新增圈

舍总面积不低于 50000 m²，具体项目的圈舍面积的最低要求随实

际设计产能正比例递增。对于牛舍的建设样式和建设成本方面不

做特殊要求，原则上应做到坚固耐用，布局合理，经济实用。保

暖、采光、通风、排水等生产条件良好，圈舍地面适当做硬化处

理。选址、布局、结构等符合动物防疫条件方面的有关规定。 

3.投产达产方面的要求。新增设计存栏能力达到 1000 头的

养殖园区，验收时实际新增存栏肉牛至少需达到 500头以上；新

增设计存栏能力达到 10000头的养殖园区，验收时实际新增存栏

肉牛至少需达到 5000头以上。在核定实际新增存栏肉牛数量时，

扩建项目旧圈舍应为基本满产状态。 

4.粪污处理设施配套方面的要求。新（改、扩）建的肉牛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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殖园区（较大型规模养殖场）需配套建设与之生产能力相匹配的

畜禽粪污综合利用设施。 

四、奖补标准 

对于新（改、扩）建新增设计存栏规模千头以上（含千头）

或万头以上（含万头）的母牛繁育园区（养殖场）和肉牛育肥园

区（养殖场），满足以上条件且按照设计标准建成投产后，一次性

分别给予建设运营主体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和 300万元补贴。 

五、项目申报和验收程序 

1.项目申报。项目建设单位需认真填写项目验收申请表（见

附件 1），将有关佐证材料装订制作成项目验收申请书（一式三份），

于 2025 年 9 月 20 日前正式向属地畜牧业主管部门提出验收申

请。佐证材料包括：场区及建筑物测绘平面图，存栏牛只明细表

（附件 2），工商营业执照，土地备案手续，环评批复或环境影响

登记表，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。 

2.县级验收。县级畜牧业主管部门在接到验收申请后，对申

报材料要进行认真审核，指导申报单位实事求是的做好补充完善。

材料合格后及时会同本级其他有关部门负责对本地项目进行现场

核验，查看相关佐证材料原件，现场核查圈舍面积、配套设施及

实际存栏牛只数量等有关情况，统一商自然资源部门调取项目地

块儿近三年“国土调查云”卫星航拍图对地面构建筑物变化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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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比对，经综合研判后出具验收意见，验收结束后将验收结果

面向社会予以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3.备案确认。2025 年 10 月 15 日前，县（市）区畜牧业主管

部门将本级验收结果报市畜牧局（市肉牛办）备案（备案材料包

括：所在地畜牧部门正式备案报告、公示材料、近三年“国土调

查云”卫星航拍图电子版、企业验收申请书等）。市畜牧局（市肉

牛办）根据县级验收结果，会同本级财政等其他有关部门组织专

家（或委托第三方）在县级验收基础上对备案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

对县级验收结果进一步予以确认。确有必要的进行现场抽查复核。

确认结果面向社会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按程序拨付奖补资金。 

联系人：海日汗，联系电话：15590519057 

附件：1. 肉牛养殖园区先建后补项目验收申请书 

2．肉牛养殖园区先建后补项目存栏牛只明细表 

3. 肉牛养殖园区先建后补项目专家验收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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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-1 

 

肉牛养殖园区 

先建后补项目验收申请书 

 

 

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建设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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肉牛养殖园区先建后补项目验收申请表 

单位名称  

地    址  

养殖场类型 母牛繁育场（  ）   育肥牛场（  ）  混合饲养（  ） 

法人代表  联系电话  

投产日期  设计存栏规模  

园区面积（ m²） 
 

圈舍面积（ m²）  

实际存栏数量  粪污处理设施 有（ ）无（ ） 

 

申报单位承诺：本申报书填写真实无误，所

有申报材料合法有效。 

 

 
 

 

申报单位负责人签字(公章)： 

 

 

年    月   日 

申报书佐证材料清单： 

 

 

县（市）区畜牧业主管部门审验意见： 

 

 

（ 签字 盖章 ） 

 

年   月   日  
 



7 
 

附件 5-2 
 

肉牛养殖园区先建后补项目存栏牛只明细表 

 
养殖园区（养殖场）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牛  别 存栏数量 耳标号情况 

12 月龄以上可繁母牛   

6-12 月龄母牛   

1-6 月龄母犊   

6 月龄以上公牛   

1-6 月龄公犊   

种用公牛   

育肥架子牛   

存栏总数  

 

填写说明：请结合自身实际情况，区分母牛繁育场、育肥牛场和混合饲养三种类型据实填写，

耳标号要在对应栏内应填尽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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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-3 

肉牛养殖园区先建后补项目专家验收表 

 

养殖场类型 母牛繁育场（  ）   育肥牛场（  ）  混合饲养（  ） 

单位名称  

单位地址  

法人代表  联系电话  

完工日期  设计存栏规模  

实测场区面积  实测圈舍面积  

验收时存栏情况 

12 月龄以上可繁母牛： 头；6-12 月龄母牛：  头；1-6 月龄母犊：  头 

6 月龄以上公牛：     头；   1-6 月龄公犊：    头 

育肥架子牛：     头；  种用公牛：     头 

粪污处理设施 已配套（  ） 未配套（  ） 

圈舍综合评价 好（  ）    较好（  ）    一般（  ） 

验 

收 

专 

家 

名 

单 

姓名 工作单位 技术职务 签字 

    

    

    

专 

家 

验 

收 

意 

见 

 
 
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组长（签字）：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
